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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分殊偏待的前因组态研究
——基于“能力-意愿”框架的fsQC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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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殊偏待理论认为，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着优待家族成员的现象且通常难以避免。

然而，现实中有不少家族企业反而平等对待甚至更优待非家族成员。基于“能力−意愿”理论框

架，本文认为既有文献多聚焦于控股家族的意愿因素，对其展现家族导向独特行为所需要的能

力以及能力与意愿之间的互动机制关注不足，这导致了理论预测与现实情况的矛盾。鉴于此，

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制造业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家

族控制、外部监督、市场竞争、亲缘关系、代际传承及家族企业合法性六个前因条件对分殊偏待

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高程度分殊偏待存在“能力−意愿双高主导型”“意愿−能力补充型”
“能力−意愿协同型”三类路径。（2）非高程度分殊偏待存在“能力−意愿双低约束型”“意愿−能力

断裂型”两类路径。本文从“能力−意愿”理论视角揭示了分殊偏待的形成机制，深化了对于分殊

偏待现象的理解，并将其与家族企业双元目标、治理环境整合，拓展了分殊偏待的理论边界，为

实现家族系统与企业系统的双元平衡提供了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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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家族企业作为典型的双元性组织，是家族系统和企业系统的结合体，兼具家族特性与企业

特性（Madison等，2016；朱沆等，2012；窦军生等，2014）。一方面，家族系统嵌入企业，家族体制

以满足家族情感效用的行为规则为主，控股家族通常有能力且更愿意追求以家族为中心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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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目标（De Massis等，2014；Schulze等，2003）；另一方面，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与其

他企业一样受到内外部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与约束，控股家族也需要遵循效率原则，致力于

实现企业成长为核心的经济目标。家族企业双元系统的组织形态及目标体系的双元性，影响着

控股家族的行为能力与目标偏好，塑造了家族企业独特的治理结构与行为模式（Chrisman等，

2012；Fang等，2022）。
在家族企业内，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共存是普遍现象（Jaskiewicz和Luchak，2013）。非

家族高管具备丰富的知识、专业的管理经验和广泛的社会资源，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目标

（Sanchez-Famoso等，2015）；而家族成员从小接受家族文化熏陶，掌握企业隐性知识，更有利于

帮助控股家族实现非经济目标（朱建安等，2017；王明琳等，2014；谭庆美等，2021）。研究表明，

家族企业普遍重视非经济目标，甚至为了维护这些目标而牺牲部分经济收益（Gómez-Mejía
等，2007；Stewart和Hitt，2012）。因此，控股家族往往会给予家族成员优待，从而引发分殊偏待

（Verbeke和Kano，2012）。De Massis等（2014）认为，控股家族是否展现出以家族为导向的独特

行为，取决于“能力”与“意愿”两个充分条件。具体而言，分殊偏待的出现既需要控股家族拥有

推行差别对待的自由裁量权，也依赖于控股家族的亲缘利他意愿与目标偏好，两者缺一不可。

控股家族通常掌握企业决策与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因而具备将自身偏好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基

础（Schulze等，2003）。同时，控股家族与家族成员间的血缘联结与身份认同，也构成了维护社

会情感目标的意愿来源（Gómez-Mejía等，2007）。然而，家族企业的运营受到多方利益相关者

及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多方利益相关者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方式参与企业治理并与控股

家族持续互动，以不同方式约束、激励或调节控股家族的自由裁量权与目标偏好，共同影响着

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能力”与“意愿”，最终导致企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分殊偏待

（Zellweger等，2013；De Massis等，2014）。
以往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家族结构、企业所有者特质、企业特征、行业环境

及制度背景等不同因素如何导致分殊偏待产生（Verbeke和Kano，2012；Samara等，2021）。一方

面，部分学者聚焦于某一特定因素展开讨论，比如Verbeke和Kano（2012）基于交易成本经济

学，探讨了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家族资产专用性差别导致分殊偏待产生。Daspit等（2018）
从家庭科学的视角分析了家庭内部结构的凝聚性与灵活性影响家族涉入程度与优待家族成员

的行为。Jennings等（2018）基于规范适应性视角揭示了控股家族的生物歧视性如何影响控股家

族差别对待行为。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分殊偏待的产生可能并非由某一种因素单独导致，

涉及不同层面的因素相互作用。例如，Verbeke等（2020）从个体价值观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揭

示了分殊偏待产生的原因。Samara等（2021）认为，以权力距离为代表的宏观环境层面因素、以

家族企业内部环境为代表的中观层面因素与以多样化的家族成员投入为代表的微观层面因素

都会影响家族企业分殊偏待的产生，应该通过更多元的方法来揭示分殊偏待如何产生。

学者们对分殊偏待的成因展开了深入探讨，但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1）尽管分殊

偏待理论认为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现象难以避免，现实中企业所呈现的分殊偏待现象却

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家族企业甚至出现更优待非家族成员的反向分殊偏待行为，理论预测与现

实情况存在矛盾。以往研究相对孤立地考察某个特定因素与分殊偏待间的简单线性关系，尤其

聚焦于控股家族的行为意愿，相对忽略了控股家族实施分殊偏待所需的能力条件以及能力与

意愿之间的互动过程。事实上，分殊偏待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

治理、内外部不同来源的治理力量与意愿交织下的产物。然而，多因素背后体现的意愿与能力

影响分殊偏待产生的协同机制尚不明确，造成了理论预测与现实情况的不一致。（2）以
往分殊偏待的研究多为理论推演，受限于传统的回归分析框架及解释难度，往往只能分析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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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素对分殊偏待产生的多重交互影响，限制了对于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理解与机制检验，导致

学术界对分殊偏待的成因尚未达成共识，研究结论呈现出碎片化、主观化和简单化的状况。

关注线性“净效应”的传统回归分析方法难以回答多因素如何协同影响分殊偏待的复杂因

果关系问题（杜运周等，2022）。分殊偏待的产生是控股家族与内外部多方治理主体相互作用以

及异质性目标权衡下的结果。基于此，本研究从“能力−意愿”理论框架出发，聚焦于影响控股家

族行为能力与意愿的重要因素，以2010—2019年间制造业家族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了不同因素背后反映的“能力”与“意愿”如何协同作用导致分殊偏待产

生，进而对其中的复杂因果机制进行剖析，厘清了分殊偏待的产生机制与作用路径。

本研究基于“能力−意愿”理论框架，揭示了分殊偏待的形成机制，不仅深化了对于分殊偏

待现象的理解，还将分殊偏待与家族企业“能力−意愿”理论进行整合，拓展了分殊偏待的理论

边界。本研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不同前因条件背后体现的亲缘利他意愿

或行为能力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厘清了家族企业分殊偏待的产生机制与作用路径，弥补了

以往理论推演与单要素讨论的不足，推动了分殊偏待研究从单一视角向整体多维视角转变，丰

富了分殊偏待的研究方法工具箱。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的条件组态，不仅验证了机构投资

者与市场竞争通过能力约束机制起到的监督与治理作用，更揭示了二者互动共同制约控股家

族偏待行为的实施能力与意愿，发挥出协同治理效应，深化了对内外部治理机制互动的理论认

识，丰富了家族企业治理的相关研究。在实践方面，本研究通过识别多种影响分殊偏待产生的

能力或意愿维度的因素及其组合，为家族企业更好地平衡双元目标及提升治理质量提供可操

作性方案与指导。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能力-意愿”框架与分殊偏待

De Massis等（2014）提出“能力−意愿”框架，其认为控股家族的能力与意愿是决定家族企

业是否展现出以家族为导向的独特行为的重要因素。分殊偏待作为家族企业独特的治理行为，

是控股家族与内外部不同来源的治理力量及异质性目标互动的产物，仅存在优待家族成员的

意愿或能力，都难以导致高程度分殊偏待的产生。

能力维度关注的是控股家族“能不能”开展分殊偏待行为，通常与权力、资源及其他客观条

件相关。控股家族实施分殊偏待的核心是控股地位赋予的权威与资源支配权，而自身权力的行

使会受到内外部治理主体的约束。首先，家族控制是实施分殊偏待行为的权力基础。在企业内

部，控股家族作为最核心的治理主体，掌握着决策权与资源配置权。除控股家族外，家族企业运

营过程受到其他参与主体以及所嵌入制度情境的影响，多方利益相关者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

方式影响控股家族的权力，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行为决策（Arregle等，2007；Gómez-Mejía等，

2014）。比如，当家族企业发展需要更多资源支持时，往往会引入机构投资者。活跃的机构投资

者作为企业内部的监督力量，密切关注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与收益，参与治理过程中会通过诸

多方式约束控股家族行为，限制其资源支配自由，从而对控股家族牺牲企业利益而优待家族成

员的行为形成有力的制衡。再者，当企业面临绩效下滑或生存危机时，控股家族会调整行为选

择（Berrone等，2012）。比如当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控股家族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应

对，往往需要向非家族成员让渡部分决策权与收益以调动其专业能力与社会资本。市场竞争作

为企业外部的治理力量，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控股家族的自由裁量权与资源配置空间。

意愿维度关注的是驱动控股家族产生分殊偏待动机的相关因素，通常与控股家族追求的

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相关。家族企业决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仅受经济目标驱动，更受到非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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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影响（Berrone等，2012）。以往诸多研究表明，控股家族的行为决策通常将维护社会情感

财富作为参照点，如果该决策威胁到家族现有的社会情感财富目标，对于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

厌恶会驱使控股家族规避相关行为，即便这会加剧企业经营风险或损害家族企业的经济利益

（Cruz等，2010；Schulze和Kellermanns，2015；朱沆等，2016）。分殊偏待的意愿深植于控股家族

维护其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的核心诉求之中（Verbeke和Kano，2012）。基于血缘关系的天然联

结，家族成员在共同成长与长期互动中形成了深厚的情感基础。这种紧密的情感联结不仅强化

了家族成员间的利他倾向，也自然衍生出以亲疏远近为基础的差序逻辑。再者，代际传承作为

家族企业的显著特征，不仅涉及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内部交接，更承载着延续家族使命、强化家

族身份认同的深层愿望，从而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利他倾向（Gómez-Mejía等，2007；Stewart和
Hitt，2012）。因此，控股家族对非经济目标的重视容易引发较高程度的分殊偏待行为，比如通

过给予家族成员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股权、更宽松的考核与监督等方式，将其留在企业内部，以

期通过家族成员来实现以家族为中心的非经济目标（Verbeke和Kano，2012）。此外，企业所嵌

入的制度背景也会影响控股家族的目标偏好与行为（Berrone等，2022；Cabrera-Suárez等，

2015）。当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更加包容家族企业的存在及家族逻辑时，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

员的行为会被视为理所应当，甚至是被期待的“正当行为”。控股家族可以充分利用外部制度环

境赋予的合法性，更顺利地推行独特的战略决策，减少阻力与质疑（Berrone等，2022）。
基于此，本研究从“能力−意愿”的理论框架出发，认为控股家族分殊偏待行为的出现，不仅

取决于自身权力与目标偏好，也受到参与企业治理的多方主体以及企业所嵌入的制度背景共

同作用，多种因素互动共同塑造了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能力与意愿，导致家族企业呈现不

同程度的分殊偏待。因此，结合以往对分殊偏待的研究，本研究从能力与意愿的角度分别选取

影响分殊偏待产生的重要因素（参见表1）。
 
 

表 1    “能力−意愿”框架下的前因选取

维度 前因条件 核心作用机制
对分殊偏
待的影响

能力维度

家族控制 控制权保障了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权威与资源支配能力 强化
外部监督 机构投资者约束着控股家族的自由裁量权，限制了资源支配自由 弱化

市场竞争
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企业可用资源紧张，弱化控股家族的自由裁量权

与资源
弱化

意愿维度

亲缘关系 血缘关系带来情感嵌入、差序逻辑与亲缘利他倾向 强化
代际传承 代际传承的家族使命与身份构建强化分殊偏待倾向 强化
家族企业
合法性

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支持家族逻辑，降低了控股家族开展分殊偏待的
心理成本

强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1.能力维度

（1）家族控制与分殊偏待

家族通过掌握绝对优势的所有权来控制公司对于创造和维护社会情感财富至关重要，因

为这种控制权能够保障控股家族有较强的能力通过企业运营来实现其利益与以家族为中心的

情感诉求（Gómez-Mejía等，2007；陈德球等，2013）。当控股家族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时，他

们更容易利用公司的资源通过关联交易、裙带关系等方式为家族成员谋取私利和特权

（Schulze等，2001，2003；巩键等，2016）。Cruz等（2010）认为更高的所有权为控股家族提供了多

数投票权，增强了家族董事和高管的自由裁量权，从而降低了控股家族受外部董事或机构投资

者制约的程度。因此，在家族掌握企业控制权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控股家族更有能力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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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家族为中心的非经济目标，往往在资源分配、职位安排及决策过程中优待家族成员，从而

展现出更高水平的分殊偏待（Gómez-Mejía等，2007；Chua等，2009）。
（2）外部监督与分殊偏待

尽管家族企业更偏好非正式的关系治理，但控股家族仍受到多方治理力量的影响，尤其是

非家族治理主体，比如大众媒体、机构投资者及股票分析师等外部监督者，他们通过参与公司

治理，监督并约束着控股家族的自由裁量权，进而影响着家族企业的行为决策（Zorn等，2017；
Bell等，2014）。根据股权制衡理论，缺乏有效监督制衡的控股家族更容易做出为谋求私人利益

而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Jiang等，2010），均衡多元的股权结构与非家族大股东增加了控股家

族机会主义行为的实施成本，从而起到监督与约束作用（姜付秀等，2020）。本研究聚焦于作为

外部监督者的机构投资者，因为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公司与控股家族互动，产生重要的治理作用

（许年行等，2013）。
机构投资者的话语权与其持股规模密切相关，持股比例越高，话语权越大，监督与制衡能

力越强。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挥自身的监督与治理作用：一是利用自身资源与信息

优势，积极行使投票权以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通过建言献策提高决策科学性，纠正控股家族

的非理性决策；二是“用脚投票”，通过减持股票来施加压力，制衡控股家族的权力（Misangyi和
Acharya，2014）。机构投资者凭借丰富的投资经验与阅历，深谙家族涉入管理的通病。为保障自

身利益，机构投资者会客观评估控股家族资源分配等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及时调整对于管理

层自利行为的态度。当控股家族及董事会过度优待家族成员，例如超额薪酬、放松绩效考核等，

可能引发非家族高管不满情绪，影响团队工作氛围与效率时，作为非家族治理力量的机构投资

者会积极介入并参与治理，如监督董事会，甚至“用脚投票”，通过抛售股票来施加压力，以此约

束控股家族分殊偏待行为（王垒等，2020）。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在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治

理效率方面作用显著（Zorn等，2017）。因此，机构投资者对控股家族的监督与制衡，一定程度上

约束了控股家族实施亲缘利他行为的能力，降低了分殊偏待程度。

（3）市场竞争与分殊偏待

市场竞争作为行业层面的外部治理机制，通过对企业施加财务绩效压力间接地约束了控

股家族的权力行使与可支配资源，进而抑制了控股家族的自利行为（姜付秀等，2009；Huang和
Lee，2013）。控股家族管理企业也存在着经济动力与财务需求：控股家族依赖企业盈利为家族

成员提供收入与财富（Sirmon和Hitt，2003；Cabrera-Suárez等，2015）。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公司

利润受到其他竞争对手的掠夺而降低，生存压力骤增，一方面，控股家族需要依赖非家族成

员的专业知识、管理经验与社会资本以助力企业渡过难关（Chung和Luo，2008；Chrisman等，

2014），因此需要采取多种方式来调动非家族成员的积极性，如更多的工作授权与晋升空间等，

授权与分权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控股家族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控股家族需要将资源和管理

精力优先投向提升运营效率、产品创新、转型升级等生存与发展的相关活动中，导致控股家族

用于满足家族私利的资源空间受到挤压。再者，市场竞争往往伴随更高的信息透明度与更强的

外部监督压力，家族通过关联交易、特权任命或非常规资源配置等方式优待家族成员的行为，

更容易暴露于投资者、客户与监管机构的审视之下，从而限制了控股家族的行动自由（伊凌雪

等，2022）。因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会约束控股家族的自由裁量权和优待家族成员的能力，往往

导致较低程度的分殊偏待。

2.意愿维度

（1）亲缘关系与分殊偏待

基于血缘亲情的天然信任以及维系家族情感联结、实现家族内部和谐的目标偏好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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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程度。亲缘关系的强度体现出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意愿。以往学

者基于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等视角，围绕亲缘关系探究家族企业内的帮扶行为或家族利

他主义的形成（Jennings等，2018；Cabrera-Suárez等，2015）。Jennings等（2018）认为人天生就存

在生物歧视倾向，对自己的子女或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更为偏爱。Kano和Verbeke（2018）认为

分殊偏待是一种基于情感的障碍。亲缘关系影响着家族决策者资源分配与社会资本的分享。家

族成员之间亲缘关系越近，情感联结越深厚，相互之间的帮扶行为愈加明显；亲缘关系疏远，相

互间的利他行为会逐渐弱化甚至消失（贺小刚和连燕玲，2009；Kellermanns和Eddleston，
2004）。Yu等（2020）基于亲属选择理论解释了人更爱帮助与之亲属关系更近的家族成员。王明

琳等（2014）认为，家庭中的利他行为可以追溯到“自私的基因”：血缘关系越亲密，优待家族成

员的意愿越强，就越呈现差序格局。祝振铎等（2021）认为，两代间的亲缘关系是影响父辈帮扶

强弱程度的关键因素。因此，基于血缘亲情的情感联结使控股家族天生地信任家族成员，将其

视为“合格的管家”。这种身份认同加剧了决策行为的有限理性，导致分殊偏待更为严重。

（2）代际传承与分殊偏待

代际传承作为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的重要维度，不仅是家族企业的显著特征，更反映出家族

的传承意愿与长远发展期望，对控股家族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朱沆等，2016；焦康乐等，

2019）。当家族企业面临代际传承时，基业长青的愿望使得控股家族的意愿与目标偏好从关注

短期利益转向长远发展，控股家族更愿意通过多方面的资源帮扶与倾斜，重点培养家族接班

人，分殊偏待被赋予了实现家族永续、传承社会资本的战略意义（窦军生和贾生华，2008）。以往

研究表明，控股家族更愿意为二代接班人提供多方面优待并为其顺利传承搭桥铺路，比如安排

二代接班人在有良好声誉的相关企业或关键岗位进行历练以积累管理经验和个人权威，为实

现二代平稳接班将家族积累的人脉与社会资本转移给家族继任者（朱晓文和吕长江，2019；
Jeong等，2022）。同时，代际传承的使命强化了创一代的亲缘利他性与不求回报的特征，父辈宁

愿牺牲部分个人利益或企业短期绩效，通过计提资产减值为继任者的未来业绩制造秘密储备

（魏春燕和陈磊，2015）。此外，祝振铎等（2021）基于父爱主义理论揭示了父辈会主动调整企业

战略规划，通过创新布局为子女接班铺路。因此，当代际传承成为家族企业的首要目标时，控股

家族为实现家业永续和传承使命，更愿意从多方面给予家族成员支持与优待，从而展现出更高

程度的分殊偏待行为。

（3）家族企业合法性与分殊偏待

家族企业并非在真空环境运行，所嵌入的制度环境也会影响家族企业的目标制定及行为

选择（Farh等，2007；Bennedsen等，2022）。以往分殊偏待的研究多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

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的制度背景与社会文化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差异，嵌入其中的家族企业受

到社会文化的熏陶与社会规范的影响，其目标偏好及行为逻辑也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差异。在

中国制度情境下，宗族文化与差序格局影响深远，亲疏有别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影响着社

会公众对家族企业行为的预期。中国制度文化下的家族企业更偏好非正式治理，基于血缘联

结、家族历史及共同记忆的情感基础，控股家族更愿意给予家族成员多方面优待（吴超鹏等，

2019；Veliyath和Ramaswamy，2000）。因此，本研究关注家族企业所嵌入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对

于控股家族目标设定与行为选择的影响。

家族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形式的普遍程度、战略行为与绩效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显著

差异。Berrone等（2022）认为，非正式制度环境会影响家族企业的社会认可度和行为表现，进而

影响其战略选择与绩效。因此，Berrone等（2022）提出“家族企业合法性”（family business
legitimacy）概念，从非正式制度环境的视角表明在家族企业合法性更高的国家或地区，家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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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更加普遍，展现出独特的战略决策与行为方式且绩效也优于非家族企业。中国幅员辽阔，不

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差异显著。家族企业合法性反映出不同地区的社会秩序、社会

关系及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家族企业行为的合法性与社会认可度，进而影响着控股

家族对于不同类型目标的重视程度。在家族企业合法性较高的地区，外部制度环境和社会舆论

普遍认同家族逻辑，社会秩序系统支持企业内非正式的等级安排和明确地位差异，社会关系以

亲属关系为中心（Bertrand和Schoar，2006）。在这种情境下，亲属关系作为社会交换、资源分配

的主要渠道，以及家族维护社会情感财富等非经济目标的行为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控股家族

进行分殊偏待的行为会被视为理所应当，甚至是被期待的“正当行为”。这种外部制度环境赋予

的合法性激发甚至增强了控股家族实施分殊偏待的意愿，进而导致产生较高程度的分殊偏待。

（二）文献述评与模型构建

分殊偏待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产生既需要控股家族具备在日常运营与资源配置

中优待家族成员的能力，也需要控股家族具备亲缘利他倾向与优待家族成员的意愿。控股家族

实施分殊偏待行为的能力与意愿受到企业内外多方利益主体的相互作用。以往研究多从不同

视角相对孤立地探究不同因素对家族企业分殊偏待的影响，未能充分探究多因素之间的协同

作用。尽管部分学者讨论了多个因素对于分殊偏待形成的影响，但受限于传统回归模型的分析

框架，往往只能关注两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例如，Verbeke和Kano（2012）认为家族企业规模、市

场竞争程度与关系文化会共同影响分殊偏待。然而，控股家族、企业内外其他参与主体及企业

所嵌入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家族企业分殊偏待行为的意愿或能力仍然缺乏深入探究。

因此，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De Massis等（2014）提出的“能力−意愿”框架，将

六个前因条件划分为两个核心维度。一方面，意愿维度涵盖了驱动控股家族产生分殊偏待动机

的因素，包括源自血缘联结的亲缘关系、体现家族延续的代际传承以及影响心理感知及行为成

本的家族企业合法性。这三个条件共同决定了控股家族“想不想”进行分殊偏待。另一方面，能

力维度涵盖了影响控股家族实施分殊偏待行为的治理力量与客观条件，包括赋予其行动权力

的家族实际控制权，以及作为内部公司治理力量的机构投资者监督和作为外部治理力量的市

场竞争对控股家族权力进行约束的因素。这三个条件共同决定了控股家族“能不能”进行分殊

偏待。本研究认为，这些影响因素并非孤立存在，可能相互作用与制约，不同的因素组合也可能

导致相似的结果，仅存在优待家族成员的意愿或能力，都难以导致高程度分殊偏待的产生。

为了更深入地揭示这些因素背后折射出不同来源和水平的治理能力与目标偏好如何协同

作用导致分殊偏待产生，本研究基于组态的思维，构建家族企业分殊偏待产生的组态模型图

（参见图1），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上述六个关键因素展开分析，尝试从“能力−意愿”
 

家族控制
外部监督

亲缘关系
代际传承

能力维度

意愿维度

内部因素 组态效应

家族企业
分殊偏待

高程度
分殊偏待

非高程度
分殊偏待

外部因素

市场竞争

家族企业
合法性

 
图 1    组态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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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角探究导致家族企业分殊偏待产生的前因组合，揭示不同组合背后的作用机理，为更好

地理解分殊偏待概念及形成路径提供见解。

 三、  研究方法

（一）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现已成为管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Greckhamer，2016）。本研究

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探究前述的六个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影响家族企业的分殊偏

待，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基于以往分殊偏待与家族企业治理的相关文献，本文识别出六个重要的前因条件，

它们相互关联、制约，多种因素的共存与相互作用导致了企业分殊偏待程度的差异。然而，以

“自变量−因变量”二元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回归分析通常仅能处理两三个变量的交互作用，难以

处理并解释三个及以上变量交互作用的复杂因果关系。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
nalysis，简称QCA）以集合论为基础并基于整体性视角，不将各影响因素视为独立作用于因变

量的自变量，关注其“净效应”，而是专注于挖掘对结果有解释力、由多个前因要素组成的相似

或相异构型（Ragin，2006），并通过前因条件的校准与案例之间的比较，找出多个条件组合与结

果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回答“哪些组合可以导致期望的结果出现，哪些组合导致结果的不出

现”。同时，在对条件组合进行整体分析时，已经假定前因条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因此特别适

合处理家族企业内多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因果关系。

其次，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找到导致分殊偏待产生的条件组态。以相关系数和相关关系为

基础的传统回归分析难以区分前因条件是否为核心条件及前因变量的组合路径，而QCA方法

可以通过中间解和简约解识别出不同组态中的核心条件与非核心条件，并根据各种组合所对

应的样本覆盖率与一致性情况，清晰地揭示导致分殊偏待出现的关键因素与不同的组合。

最后，定性比较分析是基于等效性的原则，对可能导致同一结果的多种前因变量组合进行

归纳。多治理参与主体与利益博弈的差异化组合“殊途同归”地导致高程度分殊偏待或非高程

度的分殊偏待产生，说明可能存在多条“等效”因果链（王凤彬等，2014）。探究哪些组合发挥的

作用是相同或类似的，对于客观且全面地回答“家族企业为何会分殊偏待”有着重要意义。定性

比较分析立足于条件与结论的非对称性，将前因条件的“是与非”都纳入分析，跳出了传统回归

方法和相关关系的统计方法所遵循的对称关系，更适用于分析不同因素与分殊偏待之间的非

对称性关系，让理论解释更加丰满与充实（Fiss，2011）。此外，现实观察和既有文献表明，分殊

偏待与不同因素组合之间并不存在对称关系，某些前因变量的组合可能导致产生较高程度的

分殊偏待，但其对立面并不一定会产生非高程度的分殊偏待。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从中国沪深上市公司中，筛选出符合家族企业定义的公司。本研究参考Chua等
（1999）、Anderson和Reeb（2003）、许静静和吕长江（2011）等研究，采用如下界定标准：（1）控股

家族最少拥有20%的企业所有权；（2）至少一位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

择2010—2019年间沪深两市制造业家族上市公司作为样本①。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制造业企业，

一方面是因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竞争格局的调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背景下，制造业家

族企业更需要应对挑战，需要大力引进家族人才与非家族人才，导致企业内普遍存在两类高

 ①本研究选择2010年作为研究起点，主要是为了规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政策响应的干扰期。同时，为了排除新冠肺炎疫情的
非常规影响，本研究仅保留2019年及之前的数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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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分殊偏待现象普遍且影响深远。本研究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版

（SIC三级行业代码）对家族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进行分类，样本涵盖29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主

要集中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3.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0.7%）、

专用设备制造业（10.6%）、医药制造业（9.5%）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9.1%）。

分殊偏待及前因条件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Wind数据库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数

据，保障了数据的可靠性与准确性。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是以往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大型调

查问卷，旨在捕捉文化和价值观在世界各地的差异（Alesina等，2015）。本研究在剔除缺失数据

后共获得754个家族企业。为了提高数据的稳定性，本研究参考任宗强等（2024）、黄钟仪等

（2023）的做法，采用企业多年份的均值来度量每个连续变量。

（三）变量测量与校准

1.结果变量

分殊偏待。以往研究表明，分殊偏待体现在诸多方面（Verbeke和Kano，2012；Jennings等，

2018）。本研究选取高管普遍重视的年薪、股权和董事会任职情况三个维度，通过比较家族高管

与非家族高管的平均待遇差距，衡量家族企业整体的分殊偏待程度。具体通过以下三个步骤进

行计算：（1）基于以往研究（Feldman等，2018；Wade等，2006），选取影响高管年薪、股权和董事

会任职的重要因素①，将这些影响因素与高管的薪酬、股权和董事会任职情况进行回归，获得

每位高管的预测年薪、预测股权和预测董事会职位情况，并计算得到每位高管的年薪残差、股

权残差和董事会职位残差。正残差代表高管的实际待遇高于预测值，说明高管的贡献和价值被

高估，而负残差则表明高管的实际待遇低于预测值，个人价值被低估。（2）从年薪、股权和董事

会职位三个维度分别计算家族高管的平均待遇和非家族高管的平均待遇。基于Verbeke和
Kano（2012）对分殊偏待的定义，分殊偏待的测量思路为“家族高管的平均待遇与非家族高管

的平均待遇之间的差距”，在本研究中即为家族高管的平均待遇残差减去非家族高管的平均待

遇残差，得到的差值即每一维度的分殊偏待程度。（3）在计算得到不同维度的分殊偏待程度的

基础上，将薪酬维度、股权维度和董事会任职维度的分殊偏待标准化后加总，得到企业层面分

殊偏待。

2.前因条件

家族控制。参考杨学儒和李新春（2009）的研究，本研究使用家族持股比例来衡量家族控制

程度。

外部监督。参考梁上坤（2018）研究，本研究采用公司年末机构投资者持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比例作为机构投资者监督能力的衡量指标。

市场竞争。参考陈信元等（2013）研究，本研究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行业层面的市场竞

争，即计算行业内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行业总营业收入比重的平方和。为了更好地进行解

释，本研究用1减赫芬达尔指数，该值越高，说明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越大。

亲缘关系。亲缘关系在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较为稳定，亲缘文化传统并未发生重大

变化。参考王明琳等（2014）、谭庆美等（2021）、李婧和朱莹婷（2023）等的研究，以基于演化生物

学的Hamilton亲缘系数来衡量家族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强度。Hamilton亲缘系数指的是生

物学上有亲缘关系的两个个体携带相同基因的概率，通俗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两个家族成员之

间总体上有多少比率的基因是相同的。基于该系数，通常将亲代的基因总数设定为1，父子

 ①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选取以下影响高管待遇的因素：企业层面影响因素，如企业规模、年龄、资产负债率、董事会规模、独董人数和资产
回报率；个体层面反映出个人能力与资格的相关因素，如个人年龄、性别、教育水平、任期长短和是否有海外背景。在计算高管预期待遇时，回
归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省份、行业、年份、企业及个体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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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有0.5的基因是相同的，祖孙、舅甥与叔侄之间有0.25的基因是相

同的，表/堂兄弟姐妹之间则有0.125的基因是相同的。考虑到中国社会当代差序格局既涵盖了

按照父系血缘传承形成的宗族群体，也接受了基于婚配形成的姻亲群体，因此对于夫妻之间的

亲缘关系强度设定为0.5，并以此为中介系数，根据姻亲一方具体血亲家族成员与姻亲方之间

的Hamilton系数，具体计算该姻亲与家族业主之间的广义亲缘系数。例如，女婿与家族业主之

间的广义亲缘系数计算方式为父女之间的亲缘系数（0.5）乘以夫妻之间的亲缘系数（0.5），因此

翁婿之间的亲缘关系强度为0.25，也验证了“女婿能顶半个儿”的民俗惯例，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该测量的合理性。此外，基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亲缘系数的测量通常按照父系血缘来

决定自己和他人的亲缘关系强度，并且控股家族的业主通常在企业内担任权威最高的董事长。

因此，本研究以家族企业的董事长作为家族的核心，基于此计算每一位家族高管与董事长的亲

缘关系强度，并将全部亲缘系数加总后取均值，作为该企业的亲缘关系强度，该系数越大，意味

着涉入管理的家族高管与实控家族的血缘联结越紧密。

代际传承。代际传承反映了家族的传承意愿与长远发展期望。参考祝振铎等（2021）、刘星

等（2021）的研究，将创始人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视为家族二代，当家族二代进入董事会或

高管团队并担任具体职位且父辈仍在企业中任职时，代际传承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家族企业合法性。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提供了中国不同省份在个人价值观方面的丰富数

据。本研究以Berrone等（2022）研究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代际传承倾向

（intergenerational survival orientation）、内部凝聚力（in-group solidarity）和父权统治（patriarchal
domination）三个维度来构建家族企业合法性测量指标。首先，针对第六轮、第七轮世界价值观

调查数据，计算每个维度所有题项的平均值；其次，对三维度得分进行加总后取均值，得到每一

轮次家族企业合法性取值；最后，对第六轮、第七轮的家族企业合法性取值加总后取均值，再根

据企业所处的省份进行匹配，得到每个企业所处地区的家族企业合法性取值。

结果与前因条件与测量说明详见表2。
 
 

表 2    结果与条件的选择和具体测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量方式

结果 分殊偏待
从年酬、股权和董事会职位任职三个维度分别计算分殊偏待程度，

标准化后加总

前因条件

家族控制 控股家族的持股比例（%）
外部监督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
市场竞争 1减赫芬达尔指数

亲缘关系
基于Hamilton亲缘系数，计算每位家族高管与董事长的亲缘系数，
并将所有亲缘系数加总并取均值，得到企业层面的亲缘关系强度

代际传承 虚拟变量，处于代际传承期为1，否则为0
家族企业合法性 利用第六轮、第七轮世界价值观数据的9个题项进行指标构建

 

3.变量测量与校准

在fsQCA分析中，结果使用模糊集表述，前因条件既可使用模糊集表述，也可使用清晰集

表述。在本研究中，除了前因条件代际传承采用完全隶属或者完全不隶属的二元清晰集校准

外，其他前因条件和结果均进行模糊集校准，将当前的连续变量转变为模糊变量，从而将研究

精度从某一前因条件“是否存在”提升为某一条件存在或不存在的“程度”对于结果变量的更细

微的影响，有利于进行更细致的研究（Fiss，2011）。
Ragin和Fiss（2008）认为应当基于理论知识和经验证据来确定3个定性锚点的具体位置。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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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QCA研究在管理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增长，但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与本文关注的结果和

条件直接相关的QCA研究尚未出现，因此缺乏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当没有理论或

达成共识的经验知识作为校准依据时，本文遵循主流QCA的做法并借鉴前人研究，采用客观分

位数的方法来确定3个定性锚点的位置，该方法已经得到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运用与证明（杜

运周等，2022；Ragin和Fiss，2008）。具体而言，本文参照张明等（2020）、于晓东等（2019）等学者

的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使用结果与前因条件的90%、50%和10%分位数分别作为完全隶属、

转折点和完全不隶属的三个定性锚点，并利用fsQCA 3.0软件将以上数据转换为集合隶属值。

此外，为避免案例由于在前因条件或结果集合的隶属度恰好为0.50而被删除，无法纳入真

值表分析，本研究遵循以往研究的做法（杜运周等，2022；程建青等，2021），将校准后恰好为

0.5的样本数值分别减去0.001常数。表3展示了结果与六个前因条件的描述性统计及校准情况。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分析模糊集真值表之前需要检查前

因条件的必要性。必要条件指的是导致结

果发生必然存在的条件，但它的存在并不

必然导致结果的发生，通常要求所有前因

条件的一致性值均低于0.9（Bell等，2014）。
本研究分析了六个前因条件及其“非集”状
态分别对高程度分殊偏待和非高程度分殊

偏待的必要性。表4为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

析结果。从表4中可知，所有前因条件的一

致性均小于0.9，这表明没有条件是构成高

程度分殊偏待和非高程度分殊偏待的必要

条件，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考察多个条件组

态对于高程度分殊偏待和非高程度分殊偏

待的协同影响。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充分性分析使用真值表算法来确定相关组态与结果的充分性，使用一致性门槛值进行衡

量，筛选出对结果具有充分性解释的前因条件构型。学者们通常认为，当条件组态充分性的一

致性水平大于0.75时，该组态可视为结果的充分性组态（Schneider和Wagemann，2012；Ragin，

 

表 3    结果和条件的描述性统计与校准

结果和条件
描述性统计 校准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分殊偏待 0.07 1.69 5.34 −8.55 −2.08 0.02 2.22
家族控制 0.45 0.14 0.9 0.2 0.27 0.45 0.63
外部监督 31.8 25.37 88.69 0.02 4.33 22.09 70.42
市场竞争 0.82 0.15 0.96 0.10 0.63 0.86 0.95
亲缘关系 0.67 0.13 1.00 0.2 0.50 0.67 0.83
代际传承 0.32 0.47 1.00 0.00 0 − 1

家族企业合法性 2.82 0.13 3.29 2.31 2.76 2.84 2.96

 

表 4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高程度分殊

偏待
非高程度分殊

偏待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家族控制 0.64 0.66 0.56 0.56
~家族控制 0.57 0.57 0.66 0.65
外部监督 0.52 0.54 0.66 0.66
~外部监督 0.67 0.66 0.54 0.53
市场竞争 0.67 0.63 0.63 0.59
~市场竞争 0.57 0.61 0.60 0.64
亲缘关系 0.68 0.66 0.59 0.56
~亲缘关系 0.55 0.58 0.65 0.67
代际传承 0.27 0.42 0.38 0.58
~代际传承 0.73 0.54 0.62 0.46

家族企业合法性 0.48 0.60 0.53 0.64
~家族企业合法性 0.71 0.60 0.67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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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鉴于研究样本与具体情境的差异，现有研究所确定的一致性阈值也有所差别，并非完全

相同（张明和杜运周，2019）。参照以往研究并根据真值表中一致性分布呈现的缺口，本文将一

致性阈值确定为0.85，并将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0以减少潜在的矛盾组态（杜运周和贾良

定，2017；曹钰华等，2023）。
此外，特定组态覆盖的案例数量也是特定组态进入布尔最小化过程的筛选标准。频数阈值

需要依据样本规模而定，通常样本规模越大，相应的频数阈值也会越高。现有研究表明，案例阈

值的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具体研究的细节，对于100以内的中小样本而言，频数阈值通常不得少

于1；而对于大样本而言，频数阈值可以适当提高（Schneider和Wagemann，2012；张明和杜运

周，2019）。学者们通常建议频数阈值是样本的1.5%（杜运周等，2022）。在综合考虑本研究的样

本规模、真值表中显示的样本覆盖情况以及以往研究规范，本研究将频数阈值设定为10，即只

有当至少10个案例同时印证某一前因条件组合时，本研究才将其纳入前因条件构型中，此时纳

入分析的样本超过75%，最大限度地减少个案与特例对于结果的干扰与误导（杜运周和贾良

定，2017）。此外，在反事实检验部分，本研究认为，所有前因变量的存在与不存在都可能导致家

族企业分殊偏待，因此不对前因条件能否以及如何影响结果做出提前判断，即选择“Present/
Absent”。

本文遵循主流研究的做法（Fiss，2011；Ragin和Fiss，2008；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在结果

中主要呈现中间解并辅以简约解，即将同时存在于中间解和简约解中的条件视为核心条件，仅

存在于中间解的条件则视为辅助条件。表5为实现高程度分殊偏待与实现非高程度分殊偏待的

组态分析结果。
 
 

表 5    分殊偏待的前因条件构型

前因条件

高程度分殊偏待 非高程度分殊偏待
能力−意愿
双高主导型

意愿−能力
补充型

能力−意愿
协同型

能力−意愿
双低约束型

意愿−能力
断裂型

H1 H2 H3 H4 L1 L2
家族控制 ● ● ●  

外部监督    ● 

市场竞争  ● ● ● ●
亲缘关系 ● ● ● 
代际传承     ●

家族企业合法性  ● ● ● 
原始覆盖率 0.28 0.20 0.15 0.15 0.18 0.07
唯一覆盖率 0.06 0.04 0.02 0.02 0.04 0.04

一致性 0.90 0.88 0.87 0.88 0.88 0.90
总体解的覆盖率 0.36 0.21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4 0.87

●  ● 　　注：“ ”表示核心前因条件（存在）；“ ”表示核心前因条件（缺失）；“ ”表示辅助前因条件存在；“ ”
表示辅助前因条件缺失；“ ”（空白）表示前因条件可有可无。
 

从表5中看出，就单个组态而言，导致高/非高程度分殊偏待的六种组态的一致性值均高于

普遍接受的一致性标准0.80。其中，对于导致高程度分殊偏待的四种组态而言，其总体解的一

致性为0.84，高于可接受的一致性水平0.80，总体解的覆盖率为0.36。其中，组态H1的原始覆盖

率和唯一覆盖率是最高的，表明组态H1是四种组态中经验相关性最强的组态。对于导致非高

程度分殊偏待的组态而言，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7，总体解的覆盖率为0.21。其中，第一种组态

的原始覆盖率是最高的，表明该组态是经验相关性最强的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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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程度分殊偏待的前因条件构型分析

（1）前因条件构型H1
前因条件构型H1表明家族控制程度高、外部监督弱和亲缘关系强是核心条件，未处在代际

传承阶段是辅助条件。这一组态反映出，当家族持有绝对优势的控制权时，控股家族在企业内

部资源分配及政策推行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保障了控股家族的执行力，使得控股家族

更有能力实现维护家族利益的愿望（Gómez-Mejía等，2011；Chrisman等，2012）。同时，在强大的

家族控制与浓厚亲缘联结的情境下，作为外部监督力量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有限的话语

权使其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对控股家族过度优待家族成员行为进行有效制约（Jiang等，

2010；姜付秀等，2020）。此外，涉入企业管理的家族高管与控股家庭的亲缘关系更强，“血浓于

水”的生物本性以及长期生活的默契使得控股家族更信任家族成员，更愿意将家族成员视为

“忠诚的管家”从而给予优待，希望将其留在企业内部，发挥独特的家族治理优势（Verbeke和
Kano，2012；王明琳等，2014）。不仅如此，在此构型中，外部的市场竞争压力及制度环境并未发

挥作用，控股家族更愿意且有能力维护以家族为中心的非经济目标，驱动了高程度分殊偏待的

出现。

（2）前因条件构型H2
前因条件构型H2表明，家族控制程度高、市场竞争弱、亲缘关系强和家族企业合法性程度

低是核心条件，企业未处于代际传承阶段是辅助条件。该组态反映出，家族企业面临较低的市

场竞争压力，相对友好的行业环境使得控股家族对非家族成员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无需分权

或额外配置资源应对竞争（Chua等，2009；Stewart和Hitt，2012），叠加家族的绝对控制权与亲缘

联结，控股家族更加“有恃无恐”追求以家族为中心的非经济目标，通过优待家族成员的方式将

其留在企业内，充分发挥家族参与的优势以推动企业发展，从而导致企业内部较高程度的分殊

偏待（Bertrand和Schoar，2006；Gómez-Mejía等，2007）。在此构型中，企业所处地区的家族企业

合法性较低，社会公众对于家族企业基于家族身份而差别对待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的包容

度较低，分殊偏待行为缺乏一定的外部合法性（Berrone等，2022）。尽管如此，血缘联结带来的

内生驱动力，控股家族强大的统治权叠加较弱的市场竞争压力，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意愿

与能力大幅提升，家族企业无需通过营造公平氛围或优待非家族成员来维护家族形象以及获

取外部合法性，进而导致了较高程度分殊偏待的产生。

前因条件构型H1和H2均呈现亲缘关系强、家族控制程度高、无传承意愿，同时缺乏外部监

督与市场竞争压力的特点。该类组态表明，一方面，涉入管理的家族成员与控股家族关系紧密，

“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强化了控股家族为家族成员提供多方面照顾与优待的意愿；另一方面，

控股家族持股比例高，强大的控制权与决策权使其更有能力在资源分配时向家族成员倾斜。此

时，企业所面临的监督约束与生存压力较弱，控股家族更愿意且更有能力追求以家族为中心的

非经济目标，从诸多方面优待家族成员。因此，本研究将两类组态命名为“能力−意愿双高主导

型”。该类组态覆盖度最大，说明它是导致高程度分殊偏待产生的主要路径。

（3）前因条件构型H3
前因条件构型H3表明，外部监督弱、市场竞争激烈、亲缘关系强和家族企业合法性程度高

是核心条件，家族企业并未处于传承阶段是辅助条件。这一组态反映的是，在企业内部，关系紧

密的核心亲属参与企业经营，血缘背后的情感价值与身份认同诉求，激发了控股家族“舐犊情

深”的利他意愿。依据情感经验法则（Gilovich等，2002；Slovic等，2007），控股家族在面对家族成

员时，通常会有更加积极的情绪，投入情感更多，情感依恋更深；对非家族成员则投入情感少，

情感联结程度低。因此，在情感经验法则与身份认同需求驱动下，控股家族更愿意优待家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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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此外，家族企业的目标设定与行为选择也会受到所处外部环境的影响（王明琳和陈凌，

2013）。当企业处于家族企业合法性较高的地区时，家族文化与氛围更为浓厚，家族企业普遍存

在，亲属关系是社会交往与经济交换的主要渠道，以家族内部和谐与团结为主的情感目标重要

性提升，家族企业以能照顾好家族员工而自豪并感到心理满足。加之在该情境下，社会公众更

能接受和理解家族逻辑，企业内的非家族成员认为控股家族的优待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

不会引起较强的不公平感，缓解了控股家族对于分殊偏待行为负面影响的担忧（Khatri等，

2005；吴超鹏等，2019）。因此，当参与管理的家族成员与控股家族血缘关系更加紧密时，家族之

间深厚的情感基础叠加外部制度环境所赋予的优待家人行为的合法性，不仅放大了控股家族

与生俱来的亲缘利他倾向与家族提供的情感需求，更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性力量，通过提供充足

的心理动机与社会正当性，弥补了家族控制权力的不足，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市场竞争压力对

于控股家族的自由裁量权与可支配资源的约束，从而催生了较高程度的分殊偏待。基于此，本

研究将该类组态命名为“意愿−能力补充型”。
（4）前因条件构型H4
前因条件构型H4表示家族控制程度高、外部监督弱、市场竞争激烈、未发生代际传承和家

族企业合法性程度高是核心条件。这一组态反映出，当企业处于家族企业合法性更高的地区

时，家族治理以及基于亲缘关系的资源分配行为具有更高的合法性，分殊偏待行为更为社会大

众所接受（Berrone等，2022）。从能力的角度而言，控股家族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保障了其

追求非经济目标的自由裁量权。控股家族通常不愿意将股权授予非家族成员以免控制权被稀

释，更愿意将熟悉且信任的家族成员吸纳到企业担任要职并授予大量的股权，进一步激发家族

成员的主人翁意识并提升组织忠诚度，依靠家族内部的信任与团结实现以家族为中心的非经

济目标。尽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有限的话语权使其难以发挥监督控股家族行为的治理

作用，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绩效传导与生存压力，发挥出约束控股家族分殊偏待行为的积极作

用，促使控股家族将更多的资源与注意力配置到产品创新以应对市场竞争，压缩了优待的空间

与资源。从意愿的角度而言，亲缘关系缺失，控股家族基于血缘联结的亲缘利他倾向与内生驱

动力相对不足。然而，外部制度环境赋予分殊偏待行为的合法性，控股家族的分殊偏待行为会

被视为理所应当，甚至是期待的“正当行为”，外部制度环境提升了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意

愿。因此，在此类构型中，尽管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能力和意愿均处于适中水平，但意愿与

能力协同作用、互相强化，导致了高程度分殊偏待的产生（Verbeke和Kano，2012；Berrone等，

2022；吴超鹏等，2019）。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该类组态命名为“能力−意愿协同型”。
（5）导致高程度分殊偏待产生的四类条件构型的对比与总结

四类组态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分殊偏待产生的“殊途同归”。分殊偏待是不同层面因素相互

协作的结果，而这些因素背后折射出不同来源的治理能力与目标偏好，能力与意愿共存且相互

作用，催生了较高程度的分殊偏待。多元前因之间存在彼此增强、替代、补充等交互效应。通过

横向对比导致高程度分殊偏待产生的四类组态可以发现，亲缘关系和家族控制分别在三类组

态中出现，是导致分殊偏待产生的核心要素。亲缘关系和家族控制可以相互增强，产生协同作

用，弥补外部制度环境合法性的缺失（组态H1、H2）。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分殊偏待的产生既需要控股家族具备较强的能力实施区别对待，又需要具备较强

的亲缘利他意愿，能力与意愿缺一不可。

命题2：亲缘关系驱动的亲缘利他意愿与家族控制所赋予的行为能力是导致分殊偏待产生

的核心要素。

制度层面的家族企业合法性作为外部合法性来源，通过降低分殊偏待行为的心理成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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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意愿，可弥补企业内部家族控制能力不足或亲缘关系缺失。当仅

存在强亲缘关系或仅存在高家族控制时，只要企业处于家族企业合法性高的制度环境中，制度

环境提供的合法性可为控股家族提供外源动力（组态H3、H4）。此外，家族企业合法性作为外生

意愿补充，可与亲缘关系或家族控制产生协同作用，削弱了市场竞争的约束效应，共同导致较

高程度的分殊偏待产生（组态H3、H4）。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3：家族企业合法性作为亲缘利他意愿的外部补充，为控股家族追求非经济目标提供

驱动力，弱化了市场竞争的约束效应。

2.非高程度分殊偏待的前因条件构型分析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研究继续对分殊偏待的“非集”（即非高程度的分殊偏待）展开分析，

旨在实现对“因果不对称性”的探究，更加全面地揭示分殊偏待的产生路径，深化对于分殊偏待

现象的理解。本研究发现两种组态能够导致非高程度的分殊偏待产生，具体分析如下：

（1）前因条件构型L1
前因条件构型L1表示家族控制弱、外部监督力量强、市场竞争激烈、亲缘关系弱和家族企

业合法性程度高是核心条件。从能力的角度而言，该类组态反映出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能

力较弱。在企业内部，控股家族涉入程度较低，一方面体现在直系亲属较少参与企业运营；另一

方面体现在家族控制权较弱，控股家族积极引入外部资本以获取发展资源，不断提升治理的专

业化水平（Chua等，2009；Miller等，2014；Fang等，2016）。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非家族治理力

量，通常利用自身的投资经验与信息优势，积极监督与约束控股家族的自利行为（王垒等，

2020）。机构投资者深谙家族偏私行为的弊端，除积极建言献策外，还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

对控股家族施压（Misangyi和Acharya，2014）。因此，机构投资者较高的持股比例提升了其在企

业内的话语权，提升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并完善激励体系设计，限制了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

行动自由与可用资源（Lien和Li，2014）。在企业外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挤压企业盈利空间，

倒逼企业不断改进运营效率，也使得企业更加依赖非家族高管。非家族高管通常拥有更丰富的

专业知识和多样化的社会资本，能有效帮助企业应对市场竞争（Chrisman等，2014；严若森和赵

亚莉，2022）。为了更好地激励非家族成员，控股家族需要约束家族私利，提升治理的专业化水

平，推行任人唯贤的原则，将更多的利益与决策权让渡给非家族高管以充分调动其主动性，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控股家族资源配置的能力与空间（Jennings等，2018）。
从意愿的角度，尽管较高的家族企业合法性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控股家族优待行为的接受

程度，亲缘关系的缺失也使得控股家族缺乏亲缘利他的内源动力，降低了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

员的意愿。此外，在机构监督者强力监督和激烈市场竞争的双重生存压力下，制度环境所赋予

的合法性也随之弱化，家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成为首要目标。为避免“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
局面，控股家族会提升经济目标的优先级，更愿意给予非家族高管优厚的待遇以调动其积极

性、应对市场竞争挑战，从而展现出公平对待甚至反向分殊偏待的行为。因此，当控股家族优待

家族成员的能力不足且意愿较低时，往往呈现出较低程度的分殊偏待。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

将此类组态命名为“能力−意愿双低约束型”。
（2）前因条件构型L2
前因条件构型L2表示企业处于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处于传承阶段和家族企业合法性低是

核心条件，家族控制弱和外部监督弱是辅助条件。以往诸多学者认为，跨代传承与永续经营是

家族企业的本质（Chrisman等，2012；窦军生和吴赛赛，2019）。从意愿的角度，当家族企业处于

代际传承阶段时，让二代顺利地接班是首要目标。传承的使命往往会激发家族一代的帮扶意

愿，创一代通常会倾尽全力并通过多种方式帮扶二代（祝振铎等，2021；李新春等，2015）。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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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合法性较低的外部制度环境使得家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缺乏社会认同，导致家族企

业传承与发展面临更多的质疑与挑战，而控股家族偏爱家族成员的行为不仅会引发非家族高

管的不公平感，导致组织内人心涣散与人才流失（曾颖娴等，2021），还会消极影响家族声誉与

企业形象。这些均会抑制控股家族偏待家族成员的意愿并促使控股家族调整目标优先级，减少

以家族私利为主的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目标，更偏好延伸型的社会情感财富目标。比如，控股

家族要积极维护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尤其是对于经验丰富的非家族高管，控股家族需要

给予充分的尊重与优待，使其愿意留在企业以发挥“辅佐大臣”“传帮带”的积极作用，助力二代

顺利接班（窦军生和贾生华，2008）。而跨代传承的使命会激发控股家族的亲缘利他意愿，外部

制度环境合法性的缺失会迫使控股家族调整目标偏好，从长远出发，适当控制家族私利，统筹

兼顾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降低传承期的动荡与风险（Lumpkin和Brigham，2011）。因此，代际传

承与不利的外部制度环境相互作用下，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意愿呈现适中水平。

从能力的角度，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剧了家族企业传承期间的生存压力，约束了控股家族的

行为能力与可用资源。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控股家族必须集中资源以保持竞争力，从而更依赖

非家族高管的核心贡献。同时，为有效激励与留住这些非家族人才，家族需要让渡部分家族利

益与决策权力，进一步稀释了其控制权，降低了控股家族实施差别对待行为的能力。因此，尽管

传承意愿强烈，但外部市场竞争压力以及制度环境合法性的不足，共同削弱了控股家族优待家

族成员的能力，导致了意愿与能力之间的“断裂”，难以催生较高程度的分殊偏待行为。基于以

上分析，本研究将此类组态命名为“意愿−能力断裂型”。
（3）导致非高程度分殊偏待产生的两类条件构型的对比与总结

通过对上述组态分析可知，控股家族亲缘利他意愿与能力的共同缺失或意愿与能力断裂

均会导致非高程度的分殊偏待。非高程度分殊偏待的两类前因条件构型均存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说明市场竞争是导致非高程度分殊偏待出现的核心要素。市场竞争作为外部治理力量，可

以通过绩效压力传导与企业内部的控股家族产生互动，通过资源约束与权力稀释来减弱控股

家族的自由裁量权，提升经济目标的重要性与优先级，发挥出积极的治理效应。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4：市场竞争作为外部约束力量是导致非高程度分殊偏待产生的核心要素。

两类组态中的家族企业除了均面临市场竞争外，还需要应对其他类型的压力。前因条件构

型L1是市场竞争压力与外部监督压力相互作用，机构投资者深度参与公司内部治理，能够对

控股家族的决策与资源配置进行持续监督。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形成了关键的内部治理力量，与

外部市场竞争压力协同作用，共同约束着控股家族实施分殊偏待的能力。前因条件构型L2则
是市场竞争压力与代际传承相互作用，跨代传承通常会激发控股家族的亲缘利他意愿，然而市

场竞争引发的资源约束抑制了控股家族落实利他意愿的能力，使得控股家族“有心无力”实施

分殊偏待行为。在传承情境下，能力的不足不仅造成了意愿与能力之间的割裂，控股家族的目

标偏好也会进行适应性调整，降低对于家族私利为主的目标优先级，提升了对以代际传承和家

族声誉为主的非经济目标以及经济目标的优先级，期望通过提升绩效以及兼顾多方权益，尤其

是通过公平待遇甚至更优待非家族成员向外界传达积极的治理信号，帮助控股家族树立良好

形象，助力代际传承顺利开展。两类组态均说明，市场竞争体现的能力约束可与不同情境因素

相互作用，既可与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力量相互强化，也可与制度压力共同影响代际传承过程，

推动控股家族目标偏好转变，约束自利行为，统筹兼顾多方利益主体的诉求，追求经济目标与

非经济目标的平衡。基于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5：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可与市场竞争产生协同治理效应，共同约束了控股家族实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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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偏待的能力。

同时，从两种组态的对比来看，尽管家族企业所嵌入的外部制度环境赋予了分殊偏待行为

一定的合法性，市场竞争引发的生存压力与传承动力仍会促使家族企业提升对于非家族利益

主体与经济目标的关注。控股家族通过减少家族利他行为，让渡部分家族利益，为非家族成员

提供优厚待遇与更多的发展机会，以此激发非家族人力资本的积极效应，助力企业实现基业长

青。基于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6：传承情境下，市场竞争导致的能力约束会影响控股家族的目标偏好与亲缘利他意

愿，提升了对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目标和经济目标的重视程度，共同导致非高程度分殊偏待的

产生。

（4）高/非高程度分殊偏待六类条件构型的对比与总结

高程度分殊偏待的四种条件构型均呈现出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能力强且意愿强烈的特

征，而非高程度分殊偏待的两种组态呈现出能力不足或亲缘利他意愿不足的特征，进一步支持

了命题1。同时，高程度分殊偏待的两种组态和非高程度分殊偏待的两种组态均出现了激烈的

市场竞争，但引发了不同的结果。这不仅证明了前因条件与分殊偏待之间存在因果不对称性，

更进一步说明，尽管市场竞争作为外部治理力量是导致非高程度分殊偏待的核心要素，但需要

与其他前因条件互动，通过共同约束控股家族的能力或抑制意愿才能充分发挥治理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鉴于QCA是一种集合论方法，本研究参照以往研究（杜运周等，2022；张明和杜运周，

2019），通过调整校准标准、调整案例频数阈值及一致性阈值的方式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具体

来说，本研究根据原始数据分布情况选择各条件因素与结果的95%、50%及5%分位数作为三个

定性锚点的门槛值，重新校准后再次分析，结果并无实质性变化。本研究还借鉴Ordanini等
（2014）的做法，将一致性阈值提高0.01，即用0.86代替0.85使用更为严格的阈值，也尝试将案例

频数阈值从10增加至11或降低至9，再次展开分析后，呈现的组态结果并无实质性变化，仅是各

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原始覆盖率、唯一覆盖率等结果在数值上发生了微小变动，表明本研究的

分析过程和结果具有较高稳健性水平。

 五、  总结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分殊偏待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控股家族与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过程

中产生互动，内外部不同来源的治理力量与意愿交织下的产物。以往关于分殊偏待的研究大多

单独考虑某一个或两个特定因素的影响，忽视了多因素背后体现的意愿与能力之间的相互作

用及复杂因果关系，导致分殊偏待的研究结论呈现出碎片化、主观化、简单化的状况。因此，本

研究基于组态思维，从“能力-意愿”理论框架出发，聚焦于驱动控股家族产生分殊偏待的动机

因素和影响控股家族实施分殊偏待行为的能力因素，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

探究亲缘关系、家族控制、代际传承、外部监督、市场竞争以及家族企业合法性共六个重要前因

条件之间的联动作用，揭示导致分殊偏待产生的条件组态及其背后的理论解释。

本研究发现共有三类组态可以导致家族企业产生较高程度的分殊偏待，这说明了分殊偏

待产生的“殊途同归”。每一种组态都指明了在不同条件组态下，只有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

能力与亲缘利他意愿共存时才能导致高程度分殊偏待的产生，表明分殊偏待是不同层面因素

相互协作的结果，而这些因素背后折射出控股家族的行为能力及其对以家族为中心的非经济

目标的重视程度。其中，亲缘关系驱动的亲缘利他意愿与家族控制所赋予的行为能力是导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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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分殊偏待产生的核心要素。家族企业合法性作为控股家族亲缘利他意愿的外部补充条件，

降低了差别对待的心理成本，为控股家族追求非经济目标提供外源驱动力，弱化了市场竞争的

约束效应。

此外，有两类组态可以导致非高程度的分殊偏待产生。这两类前因条件构型表明，控股家

族亲缘利他意愿与行为能力的共同缺失或意愿与能力之间的断裂均会导致非高程度的分殊偏

待的产生。其中，市场竞争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力量，通过绩效压力传导与企业内部的控股家

族产生互动，通过资源约束与权力稀释弱化了控股家族的自由裁量权，提升经济目标的重要性

与优先级，是导致非高程度分殊偏待产生的核心要素。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外部监督可与市场

竞争产生协同作用，共同约束了控股家族实施分殊偏待的能力。传承情境下，市场竞争引发的

能力约束会影响控股家族的目标偏好与亲缘利他意愿，提升了对于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目标

和经济目标的重视程度，共同导致非高程度分殊偏待产生。这些结论也进一步证明了前因条件

与分殊偏待之间存在因果不对称性。

（二）研究贡献

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作出贡献。第一，本研究从“能力−意愿”理论视角揭示了分殊偏

待的形成机制，通过探究控股家族优待家族成员的行为能力与亲缘利他意愿之间的匹配与互

动过程，不仅解释了分殊偏待理论预测与现实情况的矛盾，深化了对于分殊偏待概念内涵的理

解，也进一步揭示了机构投资者与市场竞争这两种治理力量通过能力约束机制起到积极监督

与治理作用，将分殊偏待与家族企业双元目标和治理环境进行整合，深化了对内外部治理机制

互动的理论认识，拓展了分殊偏待的理论边界并丰富了家族企业治理的相关研究。控股家族与

企业内外多方利益主体相互影响，背后折射出不同来源和水平的治理能力与目标偏好，能力与

意愿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不同程度分殊偏待的产生。控股家族仅存在优待家族成员的意愿或行

为能力，难以导致高程度分殊偏待的产生。第二，本研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了

多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剖析了意愿与能力的互动过程，对比分析了高程度分殊偏待与非高程

度分殊偏待的多种条件组态，厘清了家族企业分殊偏待的产生机制与作用路径，弥补了以往理

论推演与单要素讨论的不足，推动了分殊偏待的研究从单一视角向整体多维视角转变，同时响

应了Samara等（2021）对于多方法探究分殊偏待产生原因的呼吁，将QCA方法引入家族企业内

部治理的研究，丰富了分殊偏待的研究方法工具箱。第三，在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通过识别多

种影响分殊偏待产生的能力或意愿因素，为家族企业更好地认识与应对分殊偏待问题提供思

路，有利于控股家族更好地协调自身与多方利益者的目标偏好与利益诉求，根据企业内外部环

境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完善内部治理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管理过程中，控股家族既可以通

过分殊偏待凝聚家族力量，特定情境下也可以通过公平对待或反向分殊偏待来激发非家族成

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控股家族与非家族成员互动，缓解双方之间的目标冲突，从而实现

家族系统与企业系统的双元平衡。

（三）研究局限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首先，鉴于QCA方法的限制，本研究依据“能力−意愿”理
论框架及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识别出六种重要的前因条件并进行分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还

有诸多因素会影响分殊偏待的产生，例如创始人特质、组织结构及正式的制度环境等仍有待探

究。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进一步挖掘导致分殊偏待产生的因素及内在

作用机制，通过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不断深化对于分殊偏待成因的理解。其次，不同的研究情境

和样本选择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条件组态产生。未来研究可以聚焦于高新技术行业或资本密集

型行业，以此丰富分殊偏待的研究情境，进一步深化对于分殊偏待现象的理解。最后，家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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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殊偏待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随着家族企业的不断发展，控股家族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互动关系也会随之变化，导致分殊偏待也处在动态演变过程中。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

采用动态QCA或案例研究等方法，更深入地探究时间维度上分殊偏待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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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on bifurcation bias suggests that family firms generally provid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family members over non-family member. In reality, many family firms
provide equal or more favorable treatment to non-family members. Based on the “ability-willingness”
framework,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xisting literature predominantly focuses on the willingness of
controlling families, while paying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ir ability to engage in family-oriented
particularistic behavior and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s between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his oversight
has led to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refore, using a sample of China’s listed
manufacturing family firms from 2010 to 2019, this paper employs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o investigate how the configuration of six antecedent conditions—family control,
external supervision, market competition, kinship relationships,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and family
firm legitimacy—shapes bifurcation bia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1) A high level of bifurcation bias is
driven by three configurations: “ability-willingness dual-high dominant type”, “willingness-ability
complementary type”, and “ability-willingness collaborative type”. (2) A non-high level of bifurcation
bias is associated with two configurations: “ability-willingness dual-low constrained type” and “ability-
willingness disjointed typ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nfiguration of bifurcation bias, thereby extending
the theoretical boundaries of bifurcation bias and providing actionable guidance for balancing the family
and firm systems.

Key words:  bifurcation bias;  “ability-willingness” framework;  family firm governance;  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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